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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方婚内出轨，女方
怒道：留下财产，滚出家门

慈溪的高女士 2008 年初与陈
某结婚，次年生下一个男孩。经过
几年的打拼，两人积攒下一笔财
产：除了一套 100 多平方米的住
房，一辆私家车，还有 50 多万元
现金。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幸福
之家。

但去年春节之后，两人的婚姻
出现了危机，而且矛盾越来越激
烈。事情的起因是高女士发现，丈
夫陈某有了外遇。不愿家庭破裂的
高女士开始时表示，只要陈某回心
转意，就予以原谅。但让高女士失
望的是，陈某虽然口头上答应，实
际上并未停止与对方的来往，后来
干脆提出了离婚。高女士气愤至
极，与陈某发生激烈争吵。高女士
知道，两人的婚姻已无法挽回，但
作为一个受害者，她实在不甘心接
受这样一种结果，觉得不能便宜了
对方，在一次争吵后，她愤怒地向
陈某表示，把所有财产留下，滚出

家门。
婚内出轨明显是一种过错，是

对忠诚于婚姻一方的一种伤害。在
许多此类纠纷中，很多无过错方在
下定决心结束婚姻时，都希望给对
方一种惩处，以此表达自己的愤怒
和不满。惩处的方法多种多样，其
中最为常见的就是在经济上的“处
罚”，除了把孩子留下，还要把所
有财产留下，让过错方“净身出
户”。妇联权益部的一位工作人员
表示，在因第三者插足的离婚案
中，很多受害女性都有这种报复性
的心理。有些女性认为，插足者之
所以与自己的丈夫交往，是因为看
中了其丈夫手里有几个钱，如果男
方净身出户，不但处罚了男人，也
等于断了坏女人的念想。

让一方净身出户几无
可能

然而，此类离婚案真的到了法
院，让一方“净身出户”的想法基
本会碰壁。法院民事庭法官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婚姻中的无过错
方，面对家庭破裂的结果，肯定非
常痛心和愤怒，因此而产生让对方
拿不到任何便宜，甚至要求对方净
身出户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真
的要让过错方分文不得地离开家庭
并不现实。这位法官强调，“如果
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离婚时
约定，一方出轨就放弃全部财产，
而出轨的当事人真的愿意按照双方
的约定净身出户，那当然没有问
题。但如果一方要求对方净身出
户，另一方不愿意，那这种愿望就
难以实现，因为没有法律依据。法
律只是规定，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时，应适当照顾无过错方。”

但必须指出的是，在离婚诉讼
中在财产分割上应照顾无过错方的
法律规定，其具体的理由却不是笼
统所指的一方出轨，而是有非常严
格的界定的，与之相关的法律规定
主 要 体 现 在 《婚 姻 法》 第 47 条
上：“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
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
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
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
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显
然，一般意义上的一方出轨并未在
内。

而更让一些离婚案中的无过错
方难以接受的是，即使一方存在着

《婚姻法》 第 47 条所规定的“隐
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
产或伪造债务”等恶劣情况，法院
在审理后也不会作出令其净身出户
的判决。鄞州法院民事庭的一位法

官表示，在离婚案件中，各种因素
错综复杂，法院必须作综合考量，
既要考虑过错的大小，也要考虑财
产的来源；既要考虑财产分割的比
例，又要考虑未来当事人必要的生
活资料和财产。“在司法实践上，
不可能真的把过错方的财产权利完
全剥夺，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不保
留。”

此外，在离婚案件中，法律上
所说的分割财产，所分割的只能是
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出轨方有婚前
财产，按照现行法律，就属于法定
的个人财产，另一方即使有再多的
理由，也不能让其放弃这些财产净
身出户。

一方出轨离婚，另一
方能否获得赔偿？

显然，在严格的法律规定面
前，要让一方净身出户，只能是一
些人的一厢情愿或是非理智之想。
这样的现实，可能会让婚姻破裂的
受害者难以面对。譬如慈溪的高女
士，在咨询律师获得了这样一个结
论后，便提出了一个问题：面对这
样的负心汉，难道法律就没有一点
惩处的手段？

从理论上说，对于有过错一方
进行必要的处罚完全是必要的，婚
姻法也确实有对于无过错方进行救
济的规定：有权向过错方提出离婚
损害赔偿。但所谓的过错，却并非
一些人想当然所认为的，也有着明
确和严格的法律定义。根据《婚姻
法》 第 46 条规定，只有重婚、与
他人同居、虐待和遗弃家庭成员等
情况导致的离婚，无过错方才有权
请求损害赔偿。而一般意义上的通
奸、短期的婚外情等出轨行为，并
未列入可以在经济上进行赔偿的过
错范围。

据法院对离婚案的分析和统
计，男女离婚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中
一方婚内出轨。但在因一方出轨导
致的离婚诉讼中，最终被法院认定
有过错，判决其在经济上必须向对
方进行赔偿的案件却非常少，每个
基层法院一年不会超过 5起。民事
庭的法官对此解释道，主要原因是
由于另一方无法提供具有法律意义
的证据，证明另一方存在着“与他
人同居或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等情况，而与他人
有不正当关系、出轨，虽然也是过
错，但只是一种口头和笼统的说
法，并非正确的法律概念，对于这
种因一方出轨导致的离婚诉讼，法
院在判决时能做的，至多是在财产
分割上，适当照顾无过错方，并非
法律意义上的赔偿。

看了以上内容，不少人会因此
感到失望：为什么法律不能对这类
伤害别人者给予有力度的惩处呢？
对此，民事庭法官表示，法律虽然
不能面面俱到，但游戏人生者最后
是没什么好下场的。对于婚姻中的
受害人来说，不能只是寄希望于感
情生变后以经济手段惩罚对方，这
是不明智的，也很难实现。最好的
方法是凡事要提前做好各种准备，
擦亮眼睛、提升自己、不依赖别
人，在生活中做一个真正的强者。

离婚财产分割的法律规定

按照相关法律，男女离婚，双
方对于财产的分割可以进行协商任
意决定，只有当协商不成时，才根
据法律规定进行分割。那么，在财
产分割上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呢？

一、对婚前财产的分割
夫妻如果在结婚前没有对财产

的归属作过如何处理的约定，那
么，即使因一方出轨导致离婚，夫
妻两人各自的婚前财产都归各自所
有。

法律依据：《婚姻法》 第 18
条，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夫妻一方
的财产。

二、对婚后财产的分割
1、婚后的个人财产
婚后的财产不一定都是夫妻共

同财产，有些属于个人财产，如一
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
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遗嘱或
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
财产；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等。根
据现行婚姻法，个人财产归个人所
有，因此，这些个人财产不能因一
方出轨等错误而重新分割，仍然属
于个人所有。

法律依据：《婚姻法》 第 18
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
方的财产：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
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
费用；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
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一方专用的生
活用品；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2、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
对于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只

要没有约定，一般为平均分割。一
方以对方出轨导致夫妻感情破裂有
过错为由，要求多分或独占共同财
产，因无明确的法律依据不能获得
法院的支持，但法院在审理案件
时，可适当倾向于无过错方。

根据 《婚姻法》 第 17条、《婚
姻法解释 （二）》 第 11、12 条，
可以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包括：

（1） 任何一方的工资、奖金；
（2） 任何一方实际取得或者应

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
（3） 任何一方实际取得或者应

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
偿费；

（4） 任何一方生产、经营所得
的收益；

（5） 任何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
取得的收益；

（6） 任何一方知识产权的收益
（婚内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以
取得的财产性收益）；

（7） 任何一方所继承或赠与
（继承或赠与没有规定只归夫或妻
一方的财产） 所得的财产。

三、无过错方可请求离婚损害
赔偿的情形

在一些离婚案中，如果一方存
在着重婚等四种情况，无过错方可
以要求出轨方支付离婚损害赔偿。

法律依据：《婚姻法》 第 46
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
的 ， 无 过 错 方 有 权 请 求 损 害 赔
偿：（一） 重婚的；（二） 有配偶
者与他人同居的；（三） 实施家庭
暴力的；（四） 虐待、遗弃家庭成
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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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眼观潮 朱泽军

我国的《反家庭暴力法》是
2016 年 3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至
今已有两年了。

这部法律有一个突出亮点，
这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规
定。作为一项民事强制措施，

“保护令”的签发相当于在家庭
暴力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筑起了
一堵隔离墙，把加害人阻拦在够
不到受害人的地方，以利于减轻
或降低家庭暴力的严重性和发生
率。“人身安全保护令”因此被
法律界人士称为反家暴利器，已
在许多婚姻纠纷案件中发挥了较
好的作用。

如果说在实施“保护令”的
过程中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
方，笔者认为是在不少人心中还
存在着一种糊涂认识，认为反家
暴只是法院的事，对法院所签发
的“保护令”的意义和权威性认
知不足。《反家庭暴力法》 规
定，人身安全保护令由法院签
发，“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协助执
行”。这就表明，人民法院开出
的民事保护令，要得到有效的执

行和监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
责任配合。现实生活也证明，要
让充满人性关怀的“保护令”真
正发挥作用，仅靠法院一家单打
独斗远远不够。公安机关、社区
组织、医疗单位和妇联等机构都
要有所行动，积极协助，敢于担
当，善于担当。比如当请求保
护人在紧急情况下向社区组织
求援时，社区组织不能持“打
架斗殴，我们管不了”的态度
而推诿；当请求保护人向妇联
组织求援时，妇联组织不能以

“我们没有执法权，你还是报警
吧”作推辞；接警的公安民警
则不能一概把家暴当作普通的
夫妻纠纷，将其当作非治安案
件，让受害人“上法院起诉”；
负 有 救 死 扶 伤 之 责 的 医 疗 单
位，在收治家暴受害人时，不
能以医院只管医疗救治、无力
阻止加害人侵扰为由，任由加
害人胡作非为。

只有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家
暴的受害人才能得到及时、具
体、有力的保护，妇女儿童的权
益保障水平才能得到明显提升，
家庭暴力这一顽疾才能得到有效
遏止。

反家暴，
需要全社会“大合唱”

为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推进和
落实检察机关为非公企业服务工
作，近日，我市两级检察机关负
责人深入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等非公企业调研，向企业介
绍了检察职能与司法体制、监察

体制改革情况，听取企业家们对
检察机关如何保障非公经济健康
发展的意见、建议，并解答了企
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法律
问题。

（蒋杰）

检察机关推进为非公企业服务工作

2017年 9月，宁海法院与宁波
市保险协会和相关保险公司联手，
共建“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自助服务
平台”，将符合资质的 10家保险公
司纳入该在线平台。

宁海法院负责人表示，依托互
联网平台，创新搭建财产保全责任
保险服务平台，实现财产保全案件

担保业务线上即时申请、审查和确
认，可以有效节约当事人诉讼成
本，提升保全工作效率。

据统计，该平台自运行以来，
宁海法院共办理诉讼保全案 404
件，诉前保全案 246件，解除保全
案251件，涉案标的共6.1亿元。

（郑珊珊）

宁海法院创新财产保全机制

今年以来，我市司法行政机关积极组织农村文化礼堂法治文艺活
动，通过法治文艺演出、法治讲座、法治书画等多种形式，向农村群
众进行普法宣传。图为春节前，市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黄
岳洲，受慈溪市司法局邀请，到该市乡镇为群众书写以法治为内容的
春联。

（市司法局 供图）本版制图 庄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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